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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连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根据《关于陶国海同志免职的通知》（杭城投发〔2023〕

6号）、《关于万向伟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杭城投发〔2023〕81号）等文

件，经研究决定，免去陶国海杭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职务，免去其

杭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免去万向伟、张文俊、童丽霞、于小将、

吕利芽杭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职务，继任董事为姚丽萍、黄春雷、

王志勇、陈飞跃、姜金栋，新任董事的股东决议正在出具中，工商变更正在办理

中。

（一）变动前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任职时间

1 赵志仁 男 董事长 2019.09-至今

2 陈士才 男 副董事长、总经理 2021.07-至今

3 陶国海 男 董事、副总经理 2019.09-至今

4 俞美锦 女 职工董事 2020.01-至今

5 吕利芽 女 董事 2022.06-至今

6 万向伟 男 董事 2022.06-至今

7 张文俊 男 董事 2022.06-至今

8 童丽霞 女 董事 2022.06-至今

9 于小将 男 董事 2022.06-至今

（二）变动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曾任/担任职务 变动类型 日期

1 陶国海 男 董事、副总经理 辞任 2023 年 2 月

2 吕利芽 女 董事 辞任 2023 年 5 月

3 万向伟 男 董事 辞任 2023 年 5 月

4 张文俊 男 董事 辞任 2023 年 5 月

5 童丽霞 女 董事 辞任 2023 年 5 月

6 于小将 男 董事 辞任 2023 年 5 月

7 姚丽萍 女 董事 任命 2023 年 4 月

8 黄春雷 男 董事 任命 2023 年 4 月

9 王志勇 男 董事 任命 2023 年 4 月

10 陈飞跃 男 董事 任命 2023 年 5 月

11 姜金栋 男 董事 任命 2023 年 5 月

（三）变动后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任职时间

1 赵志仁 男 董事长 2019.09-至今

2 陈士才 男 副董事长、总经理 2021.07-至今

3 俞美锦 女 职工董事 2020.01-至今

4 姚丽萍 女 董事 2023.04-至今

5 黄春雷 男 董事 2023.04-至今

6 王志勇 男 董事 2023.04-至今

7 陈飞跃 男 董事 2023.05-至今

8 姜金栋 男 董事 2023.05-至今

二、新任人员基本情况

新任公司董事基本情况如下：

姚丽萍，女，1964年出生，1985年参加工作，先后工作于杭州日报、都市快

报、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挂职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荡街道办事处，现兼任杭

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黄春雷，男，1964年出生，1985年参加工作，先后工作于江苏工学院、杭州



挂车厂、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经委、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南山街道党工委及办事

处、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蒋村乡党委、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街道党工、浙江

省杭州市西湖区政府、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浙江省杭州市贸易局、浙

江省杭州市贸易局（杭州市粮食局）、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现兼任杭

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王志勇，男，1964年出生，1982年参加工作，先后工作于浙江省杭州市乡镇

企业局、浙江省杭州市经济委员会、杭州市工业资产经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杭

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现兼任杭州市水务

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陈飞跃，男，1958年出生，1981年参加工作，先后工作于中国建设银行平阳

县支行、温州市建设房地产开发公司、中国建设银行乐清市支行、中国建设银行

浙江省分行、德力西集团、多弗国际投资集团、浙江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现兼

任杭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姜金栋，男，1966年出生，1988年参加工作，先后工作于太原市委政研室经

济处、山西省人事厅法规处、山西省外经贸厅人事教育处、杭州市临安外经贸局、

中国贸促会临安支会、临安省级开发区政府、浙江省临安工业园区投资公司、中

国贸促会杭州分会、中国贸促会杭州调解中心、杭州国际商会、成都师范学院、

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现兼任杭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

董事。

三、影响分析

本次人员变动对公司的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影响；本次人员变

动不影响公司已做的董事会或其他内部有效决策机构决议的有效性；上述人事变

动后，公司治理结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本公司承诺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严格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及《银行间债券市场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等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自律规则指引的

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